
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文件

的通知

各有关 位 :∶

会秘书处起草了《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团体 准管理办法》(见

附件 :《 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会

中  化妆品行业协会



附件 :

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

团体标准管理办法

第一   总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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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 、 公 正 、公 开 、 公 平 ;

王 / ZSCA  XXX — XXXX

年代号

团体标准顺序号

社会团体代号

团体标准代号

T/ZSCA XXX— XXⅩ X/Is0 Ⅹ XX。

(一 )设立
“
中山市化 品行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

”,负责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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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章 团体 标 准 制修 订  作程 序

第一节 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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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经费已落实。

第十五条  团体标准制修订范  括 以下方面 :

技术措 ;

按行业和市 需求不断完善。

第二节 立项

第十六条  立项 申请须附相应资 ,其 内容一般包括 :

(一 )标准制定的必要性、目的、意义~及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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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况 ;

1
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第三节 起草 ∷ 冫

第 四节 征求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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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。

第五节 技术 审

第二十 四条  团体  的技术 审查可 以采用会议 审查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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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一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丿

角

项 目予以撤销 。

第六节 批准 、编号、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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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应用。

的,相应的团体标 应予以废止。

'        第七节 复审

第三十七条   审可 以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。审查结束时应

当填写 《团体标准复审结论 》 (附 件 6)并 向协会提交。

第三十八条  团体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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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   第 章 修订经费

第 四章 知识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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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专利权人许可声 明。

第 五 章 附 则

释。

件 :

附件 l

件 2

附件 3

附件 4

附件 5

附件 6

团体标准制修订项 目立项 请书

编制说J明

求意见

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

团体标 报批表

团体标准  审结论表



附件 1

中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

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

`
⒒

`
ˇ

 
冫

田

项 目名称

申请单位 (个人 )名 称

参与起草单位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单位地址 电子邮件

制定冈  修订□ 被修订标准号

是否涉及专利 是曰 否□

计划起止时间

目的、意义或必要性 :

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:

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:

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的关系 :

采用的国际标准编号

申请立项单位

(或个人)意 见

(签 字、公章 )

日

协会意见 (签 字、公章 )

日

注: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,若 选择修订则必须填写被修订的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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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编制说明

编制讶J明 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:

一、任务来源

二、项目背景

三、编制原则

四、编制依据

五、编制过程

六、适用范围和主要 款说明

七、采用国 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序及水平说明

八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系

九、重大意见 歧的处理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十一、 他情况的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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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征求意见表

贽

咨

⒈
壹

刹

单位 名称 (盖 章 )

提出意见和

建议的单位

和 (或 )专家

通讯地址和邮编

联系电话

修改意 见l或 建议需要修改的内容

(纸 面不敷,可 另增页 )

第 13页 /共 16页



附件 4

标准名称 :

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

提出单位/专 家 修改意见和建议

1、 征求单位/专 家的数量:_¨_个 ;

2、 反馈单位/专 家的数量:  个 ;

3、 反馈意见的数量:  个 ;

4、 采纳意贝J的 数量: 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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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团体标准报批表

驿

 
/

标 准 名 称

计 划 项 目 编 号

国 际 标 准 分 类 号

中 国 标 准 分 类 号

标 准 类 别

(1)基 础  □ (2) 产 品 □  | (3) 方 法 □

(4)技 术 □ ⑸ 管 理 □

|卩
其 他 □

采 用 国 际 标 准

或 国 外 先 进 标

准 的 程 度

(1)等 同 采 用 □

被 采 用 的 标 准

牵 头 起 草 单 位

(公 章 ) 公 章 )

承 办 人 电 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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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团体标准复审结论表

复 审 工 作 组 人 员 名 单

姓 名 单 位 名 称 耳只 务 签 字 联 系 电 话

复 市 结 论

1,继 续 有 效  ( )

2, 彳参 ↓丁         (    )

3,废 止    ( )

主 要 理 由 :

复 审 意 见

日期:  年  月  日

饣616Jt/丿 k16Jt


